二○一○年街道安全生产管理达标考核细则

	序  号
	考核项目及分值
	考  核  内  容

	一、组织

机构建设

（20分）
	1、街道成立以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为主任的安全生产委员会；（5分）
2、街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5分）

3、落实安监站的经费、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监管取证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5分）

4、社区设立安全生产工作小组，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5分）
	1、查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成立文件，未成立的扣5分；因人事变动未及时变更的扣2分（查街道文件）；
2、查街道安全生产监管网络是否健全，网络不健全的，每少一个社区扣2分；查街道设立2名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未设立专职人员每少1人扣2分，每增加1人加1分（查街道文件）；“一图双责四项制度”未上墙扣1分；

3、未落实安监站的经费（查街道经费预算）、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监管取证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每少一项扣1分；

4、查社区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并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未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或未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的，每个社区扣1分。（抽查2个社区）

	二、规章

制度建设

（10分）
	1、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2分）
2、安全生产目标层层分解，建立考核办法；（2分）

3、建立安全生产工作制度；（2分）

4、落实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备案、上级下文要求上报内容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值班安排等情况上报制度。（4分）
	1、查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各级领导负责制、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考核制、安全生产例会制、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落实情况及考核资料，每缺一项扣1分；
2、安全生产目标下达和签定安全生产责任状的单位（含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应达100%，未落实的扣1分；

3、查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包括会议、检查、宣传教育和培训、重大危险源管理、事故隐患排查和事故管理、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台帐）落实情况，每少一项扣1分；

4、未落实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备案、上级下文要求上报内容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值班安排等情况上报制度，每少一次扣1分。




	序  号
	考核项目及分值
	考  核  内  容

	三、安全

生产基础工作

（10分）
	1、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总结；（3分）
2、街道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分析、布置、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形成会议纪要；（3分）

3、对辖区内存在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及时召开会议研究，有决议、有检查、有落实；（2分）

4、建立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数据库，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台帐，并实行动态管理。（2分）
	1、查街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总结，规划中无安全生产内容的扣1分，无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或总结的各扣1分；
2、查街道安委会会议纪要是否齐全，无原始记录和会议纪要的扣2分，每少一个月扣1分；

3、查对存在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召开会议研究的原始会议记录、检查及工作落实情况，未落实的每件扣1分；

4、查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数据库，未建立扣1分；查辖区内重点单位基础台帐，未建立扣2分。

	四、事故

隐患、职业危害和危险源管理（10分）
	1、积极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职业危害和危险源普查，有计划、有措施和落实整改责任人；（5分）
2、危险源（点）落实监控责任和监控措施；（2分）

3、街道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区安委会备案；（2分）

4、落实《信访条例》，完善安全生产信访登记、办理、复查和信息反馈制度。（1分）
	1、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包括方案、开展工作及总结）、职业危害和危险源普查，并建立安全隐患、职业危害和危险源台帐，未开展专项行动扣1分，未建立台帐，每少一项扣1分；

2、查危险源台帐，未制定危险源（点）监控方案，未落实监控措施和监控责任的扣2分；职业危害和危险源普查不彻底，少报、漏报一处扣1分；重大事故隐患限期整改计划和职业危害防范措施不具体的扣1分；

3、未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扣1分；未上报备案的扣1分；

4、对政协、人大有关安全生产提案和群众隐患投诉，在限定时间内回复率100%，积极帮助解决并获得满意答复，不满意每次扣1分。

	五、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

（20分）
	1、制定街道年度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包括监管对象、时间、次数、主要事项、方式和职责分工等）并上报区安委会备案；按照年度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编制现场检查方案，对监管对象实施监督检查；（4分）
	1、未编制年底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并报区安委会备案的扣2分；未编制现场检查方案的，没少一次扣1分；

2、街道、社区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并将执法检查情况于每月25日前报区安监局备案，少报、漏报每次扣1分；未达到规定检查次数的，每少一次扣1分；
3、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完整（检查时间、单位、检查内容、隐患及整改、被检查单位签字等），并与现场检查方案及每月上报执法检查情况相一致，不一致每月扣1分；


	序  号
	考核项目及分值
	考  核  内  容

	五、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


	2、街道、社区建立对生产经营单位定期安全生产检查制度。街道每月检查不少于四次，指导社区每月检查不少于二次，有完整的安全生产现场检查记录；（4分）

3、加强对本辖区内交通、公众聚集场所、学校、危险化学品、燃气管线等安全生产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的管理，按规定组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有专项治理的方案和总结；（4分）
4、督促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2分）

5、督促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各类安全操作规程，并监督实施；（1分）

6、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管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厂内机动车辆、超重设备等定期检测率达100%；（1分）

7、督促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安全生产技术措施经费，用于隐患整改和改善劳动条件；（1分）

8、督促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隐患整改工作整改率不低于95%，对一时不能整改的事故隐患，要实施跟踪监督检查；（1分）

9、督促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定期进行演练。（2分）


	3、重大节日（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及重大活动）有检查、有记录，无检查、无记录每次扣1分；

4、查专项治理方案或文件，没有专项治理方案或总结的，扣2分；未完成年度专项治理任务的，扣2分；
5、查街道生产经营单位中是否建立了适应本单位规模的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职工人数超过300人的，无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发现一家扣1分；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下的，未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发现一家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6、抽查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各类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健全情况，不健全的，每家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7、抽查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特种设备管理情况，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厂内机动车辆、超重设备等定期检测率低于100%，每少1个百分点扣0.5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8、抽查辖区内企业提取安全技术措施经费情况，未提取经费的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9、抽查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隐患整改工作，整改率不低于95%；整改率低于95%的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10、查每年组织辖区内单位开展应急救援演练不少于4家（查看演练方案、现场图片等），每少1家扣0.5分，每增加1家加1分；

11、抽查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的情况，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扣1分，未组织定期演练的扣0.5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序  号
	考核项目及分值
	考  核  内  容

	六、安全

生产宣传

教育和培训

（9分）
	1、街道安全监管人员持证率达100%；（1分）
2、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管理知识的培训率100%；（1分）
3、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1分）
4、企业职工“三级安全教育”率100%；（1分）

5、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等群众安全生产活动，有方案、有计划、有总结；（2分）

6、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报道工作，年度在区安全生产网刊登信息不少于12篇；（2分）

7、运用广播、板报等形式，开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教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1分）
	1、街道安全监管人员应参加上级组织的安全生产监管培训，并取得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证，未取得执法证的每1人扣1分；
2、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管理知识的培训率不低于100%，每低5个百分点扣1分；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管人员当年参加培训人数不低于应参培人数的90%，每少1人扣0.5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3、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于100%，每低5个百分点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4、企业职工“三级安全教育”率低于100%；每低5个百分点扣1分；（抽查2家生产经营单位）

5、查“安全生产月”等群众安全生产活动的部署、总结等资料，未开展的扣2分，不具体的扣1分；

6、查每年区安全生产网刊登信息不少于12篇，每少一篇扣1分，每多一篇加1分；市级媒体、市局网每刊登1篇加3分；省级媒体、省局网每刊登1篇加4分；国家级媒体、总局网每刊登1篇加5分；

7、查每年组织开展辖区内群众性安全生产教育宣传活动不少于4次（查看方案、现场图片等），未开展的每少1次扣0.5分，每增加1次加1分。

	七、事故

控制目标

（21分）
	1、全区企业职工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
2、无重大火灾事故；

3、无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4、无重大特种设备事故；


	1、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和影响较大的事故，街道主要领导应及时到现场处置，不到现场1次扣5分；

2、区域内发生下列5种情况之一的，扣21分，实行“一票否决制”：
（1）区域内发生职工因工死亡1人或一次重伤3人（含）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2）区域内发生死亡3人（含）以上或一次重伤10人（含）以上重特大火灾事故；

（3）区域内发生死亡5人（含）以上或一次重伤10人（含）以上重特大交通事故；

（4）因监管不到位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因生产安全事故或事故隐患引发群众群访、集访等社会稳定事件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3、查出一起漏报、迟报事故的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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